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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 4月 24日 16:30在公司432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7人，实到

监事 7人。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陈建华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有效表决票 7票，其中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此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有效表决票 7票，其中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17 年度会计报表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验证，

出具信会师报字[2018]第 ZE1062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详见巨潮资讯

网。 

2017 年度决算情况：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55,307 万元，较上年增长

12.17%；实现净利润 33,429 万元，较上年增长 17.29%。 

2017 年末资产总额 516,274 万元，较上年增长 7.18%；2017 年末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93,84 万元，较上年增长 9.17%。 

此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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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审议通过了《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有效表决票 7票，其中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未发现

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此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 7票，其中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对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此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 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有效表决票 7票，其中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7 年实现净利润

327,270,652.27 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67,825,630.82 元。母公司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计 26,782,563.08 元，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 326,353,453.32

元，扣除已实施 2016 年度现金分红方案派现 102,773,124.00 元，本次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合计 464,623,397.06 元。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现时总股本

646,300,75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7 元（含税），拟分

配利润共计 109,871,127.84 元，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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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

策及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利润分配承诺。 

此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7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 7票，其中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资金使用程序规范，

实际投入项目与承诺投入项目一致，没有发现募集资金违规行为。 

《关于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 7票，其中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能得到有效

的执行。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

建设及运行情况。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 2018 年度信贷业务办理额度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 7票，其中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资金需要,2018 年度公司拟向金融机构办

理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80,000 万元的信贷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

票、押汇、票据贴现、保函、信用证、保理、进口代付等信贷业务，上述信贷业

务办理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此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 7票，其中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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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对公司原会计政策、相关会计科

目、财务报表格式等进行变更，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此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 7票，其中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